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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调增公司2011年营业成本1,157.28万元，调减2011年末

未分配利润1,157.28万元。 

 

一、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一） 会计差错的内容 

2012年 3月，环保部对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海热

电厂 2011年度减排情况进行了核查。根据核查结果，大连市环境监察部门重新认

定北海热电厂 S02 排放量高于原有量，并要求按新的核定量补缴 2011年排污费。

对此，公司持有异议，近年来虽经反复沟通无果。2015年，随着新《环保法》以

及五项配套实施细则的颁布施行，市环保部门敦促公司补缴该项费用。为了依法

合规经营，公司于近期补缴排污费 11,572,811.00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

列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 201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二）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差错表决情况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表决

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差错的背景、原因 

1、背景 

北海热电厂 2011年燃用原煤 76.5 万吨，大连市环境监测部门根据环保部核

查结果，按照大气污染物排污费“物料衡算法”计算，重新认定 S02排放量应为

13,005吨（硫的转化系数按 1.7、煤的含硫率按 1.0%计算），据此核算应缴纳排

污费 1638.63万元=1260元/吨*13005 吨；扣除 2011年已实际缴纳排污费 481万

元，应补缴 1157 万元（=1638.63-481）。2012年 4月，下发排污费缴纳通知书，

要求对该笔费用进行补缴。 

2、产生异议的原因 

公司认为按“物料衡算法”核定的 S02排放量高于实际，对核定方式提出异

议。理由如下：公司燃用的多为霍林河、海拉尔地区的低硫煤种，煤的含硫率低

于 0.5%，有煤质分析报告单为证。采用“物料衡算法”时，含硫率取值不应高于

0.5%。如按 0.5%取值计算，2011年 S02排放量应为 6,502 吨，与环保部对北海热

电厂 2010年 7,043 吨的核查结果基本相符。因对市环境监测部门的核定方式和认

定结果有异议，公司向大连市环保局申请复核，市环保局于 2012年 4月函复“认

同上述核定结果”。 

鉴于此前已筹集资金进行环保治理，近年来，公司先后多次与环保部门沟通，

积极争取予以适当减免，同时继续加大环保设施整治力度，期待环保治理与排污

费问题一并得以妥善解决。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事项要求，公司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了 2011年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5年度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审核

报告》（中准专字[2015]1480号），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1年度 



期初净资产  

其中：留存收益  

净利润 -11,572,811.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期末净资产 -11,572,811.00 

其中：留存收益 -11,572,811.00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1年度 

主营业务成本 11,572,811.00 

净利润 -11,572,811.00 

三、董事会审核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必要、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追溯调整过程合

法合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调整更正，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和财务状况，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也符合《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董事

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提

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本次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针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同时，我们

希望公司继续依法合规经营，加大环保整改力度，杜绝上述事件的发生，切实维

护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调整，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



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对以前年

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四）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出具了《2015

年度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审核报告》，认为公司更正后的 2011 年度财务

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大连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四、上网公告附件（如适用）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五）相关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附注。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12日 


